
技 术 服 务 合 同

          委托方（甲方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服务方（乙方）：沧州德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
签订日期：2021年1月7日
技 术 服 务 合 同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沧州德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企业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（1.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2.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3.编制说明4.调查报告5.专家评审6.环保局备案）、VOCS“一厂一策”大气综合整治方案  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（1）技术服务的目标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报告的编制。
（2）技术服务的内容：在甲方按照乙方的要求提供完善的项目情况等资料的前提下，乙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严格遵循报告的格式及内容要求，完成报告的编制工作。

（3）技术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完成编制工作。    
第二条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：

1.提供技术资料：提供所需的工作条件，并提供相关资料 ；

2.提供工作条件：确保编制工作顺利进行所需的工作条件 ；

 3.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。
第三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
（1）技术服务报酬总额为：小写：17000元。大写：壹万柒仟元整。
（2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在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日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额费用的50%，甲方拿到批文后，甲方向乙方付清尾款。
第四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

第五条 双方确定，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。      
第六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、存在争议的由沧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。
第七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第八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沧州德隆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中国银行黄骅支行
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号：101914966276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6632715678王经理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日期：2021 年1月7日

1

